本校各一級單位公務人員年度考績初評乙等欲推薦改列甲等之名冊
	單位：
	職稱：
	姓名：

	事假
	病假
	嘉獎
	記功
	記大功

	日   時
	日   時
	      次
	      次
	        次

	推薦之理由或年度內具體優良事蹟（600字以內）

	

	一級單位主管評語
	一級單位主管簽章

	
	

	備註：
1. 110年12月9日第27屆第2次考績委員會決議，修正本校考績委員會審議職技人員年終考績原則，刪除各一級單位每年考列甲等累積餘數，並提高各一級單位初評考列甲等人數比例至73％。其餘考列乙等人員，除不得考列甲等情形外，均陳請校長依上級核定比例上限圈定改列甲等之人選，惟各一級單位得再推薦1人供校長參考。
1. 本表請各一級單位推薦1人，並於114年12月17日(星期三)前密送至人事室考核培訓組洪君茹組員，逾期視同不推薦。



